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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167]前言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xxxx（部门）提出，由xxxx（部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开放大学。
[bookmark: _GoBack]本标注主要起草人：朱惠茹、赵岩、王陶、曾繁宇、杨彬、魏宋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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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7471]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的服务内容与流程、服务保障、质量控制、评价与改进、档案管理、安全与应急、持续改进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拉萨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指导服务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bookmark: _Toc76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33528—2017 公共就业服务术语  
GB/T 36918—2018 职业能力测评规范  
GB/T 36964—2018 就业培训与指导服务规范  
GB/T 39054—2020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总则  
GB/T 42765—202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1037]3 术语和定义  
GB/T 33528、GB/T 42765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7969]4 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29066]4.1　场所
4.1.1 场所要求应符合GB/T 33554的相关规定。
4.1.2 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区域在空间尺度、动线设计、光线色彩、陈设标识等方面应体现军旅文化元素与民族特色，营造庄重、安全、亲切的服务氛围，并适应退役军人集中接待、团体辅导、个体咨询、线上连线等多种服务场景。
4.1.3 场所应设置不少于两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消防疏散指示标识应汉藏双语显示，并符合GB 50016要求。
4.1.4 应配备开展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所必需的专业软件、专业工具、专业书籍及政策资料，并建立日常更新与维护制度。
[bookmark: _Toc21473]4.2　人员
从业人员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持有国家职业指导人员、人力资源管理师、心理咨询师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经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可的职业指导专项培训合格；
（2）具备心理学、社会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国防教育等任一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背景；
（3）熟悉《退役军人保障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及退役军人安置、优待、税收、金融扶持等政策；
（4）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常见职业指导信息系统、线上会议平台及测评工具；
（5）年度心理健康评估合格，无影响服务质量的身心疾病；
（6）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和藏语进行听说交流，并了解驻藏部队常用军语。
[bookmark: _Toc12629]4.3　服务场所
4.3.1　场所资源配置
开展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的服务机构的场所和软、硬件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1）设立退役军人专用人工咨询台，开通藏汉双语咨询热线；
（2）设置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培训教室，培训教室应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及高原适应性辅助设施；
（3）设立等候休息区，提供饮水、充电、阅读及政策宣传材料；
（4）建立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信息系统，具备服役信息转化、岗位智能匹配、线上预约、数据统计及安全备份功能。
4.3.2　服务环境要求
4.3.2.1 线下区应选在场所相对安静、出入便利的位置，室内采光充足、通风良好、环境舒适，主色调融入军绿、雪域白等低饱和色，提供个性化服务空间，满足退役军人个体与团体双重服务需求。
4.3.2.2 线上职业指导依托网络、APP等方式开展，须确保个人信息及隐私安全，所提供的软件系统应具备面向退役军人的专用功能。
[bookmark: _Toc6143]4.4　服务工具与资料
4.4.1　服务工具包括如下内容：
（1）退役军人职业指导业务系统；
（2）军人职业兴趣与能力测评系统；
（3）就业与创业资源评估软件；
（4）用人单位招聘与退役军人精准匹配系统；
（5）创业决策与风险预警系统。
4.4.2　专用资料包括如下内容：
（1）国家及自治区退役军人安置、优待、税收、金融、培训、学历提升等政策汇编；
（2）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拉萨市紧缺工种目录、部队技能鉴定与地方职业资格比照目录；
（3）自治区年度职业供求分析、薪酬指导价位、退役军人就业质量报告；
（4）面向高原地区的退役军人创业典型案例、融资产品手册、市场风险控制指南；
（5）其他适用于退役军人群体自助学习与家属参阅的职业指导读物、视频课件、政策图解。
[bookmark: _Toc413]5 服务对象和内容
 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应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政策法规咨询，提供《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等法规、安置政策、市场供求及薪酬信息的咨询指导；
（2）职业认知与求职指导，包括社会职业状况介绍、就业观念引导、求职渠道分析及职场适应训练等内容；
（3）职业培训建议，包括结合服役经历与市场需求提出培训方向、推荐具备退役军人培训资质的机构及培训项目、协助申请培训补贴等内容；
（4）职业素质测评，运用标准化测评工具对人格特质、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胜任素质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个性化职业发展建议；
（5）分类专项指导，针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士兵、伤病残退役军人等提供差异化岗位推荐、政策衔接、创业辅导及跟踪服务。
[bookmark: _Toc23522]6 服务流程  
[bookmark: _Toc30696]6.1  职业规划咨询
6.1.1  服务机构应在职业能力测评完成后，依据测评结果、个人经历及就业意愿，为退役军人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咨询。
6.1.2  咨询内容应包括自我认知分析、职业环境评估、职业目标设定、发展路径设计及阶段行动计划。
6.1.3  职业规划方案应以书面形式交付退役军人，并视其需求变化提供后续修订与跟踪指导。
[bookmark: _Toc4807]6.2  职业技能培训
6.2.1  根据测评结果和就业意向，确认培训需求并制定培训计划。
6.2.2  推荐具备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及课程，协助办理报名手续。
6.2.3  跟踪培训进度，协调处理培训期间出现的问题，并记录培训结果。
[bookmark: _Toc26375]6.3  岗位推荐与就业服务
6.3.1  收集、审核并定期发布适合退役军人的岗位信息。
6.3.2  按照岗位要求和退役军人类别实施匹配，定向推送岗位。
6.3.3  提供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应聘辅导，并协助安排面试。
[bookmark: _Toc26269]6.4  创业指导服务
6.4.1  提供创业政策咨询，评估创业项目可行性。
6.4.2  指导完善创业计划书，明确市场定位、运营模式及资金预算。
6.4.3  协助对接创业培训、金融、场地、税费减免等支持资源。
[bookmark: _Toc29194]6.5  就业跟踪服务
6.5.1  在服务对象上岗后十五日内完成首次回访，确认就业状态。
6.5.2  定期了解岗位适应情况，提供政策咨询和稳岗建议。
6.5.3  将跟踪信息及时录入业务系统，按年度整理归档并保存五年以上。
[bookmark: _Toc29609]7 评价与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31688]7.1  服务监督
7.1.1  服务机构应通过现场公示、网站、新媒体等方式，主动公布退役军人职业指导服务的内容、依据、流程、要求及投诉渠道，保障服务对象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7.1.2  服务机构应建立内部监督机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内部审核，并接受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及社会监督。
7.1.3  对监督与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制定并落实纠正和预防措施，持续提高服务满意度。
[bookmark: _Toc4709]7.2  服务质量评价
7.2.1  服务机构应采用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以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为核心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7.2.2  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按照 GB/T 19038、GB/T 19039 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2721]7.3  投诉处理
服务机构应提供现场、信函、电话、网络等投诉渠道，指定专门部门负责调查、处理服务对象的投诉，并在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bookmark: _Toc10549]7.4  持续改进
7.4.1  服务机构应根据监督、评价和投诉信息，对服务内容、形式、流程进行优化。
7.4.2  服务机构应以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效能为目标，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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